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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律师事务所 近年来全国有多起法官集体受贿案东窗事发，

其中每一起多名法官受贿的背后又牵扯出好一些律师，律师

在其中做的自然是行贿的勾当。 在这种背景下，于是有了去

年年底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司法局联合颁发的六大

禁令《法官和律师关系六不准》。其中规定，法官与律师以

打麻将的形式变相受贿和行贿，情节严重的，法官将被撤职

，律师则被吊销执业证。 此规定，对防止法官与律师之间进

行钱权交易，维护司法公正，可以说用心良苦。但这一规定

是否就能奏效，实在是令人置疑。 试想，若是律师与法官打

麻将是为了行贿法官，则搓麻将仅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

一个实施行贿的小小花样而已。而如果是这样，深圳“六不

准”规定律师不得与法官打麻将，对遏制此种腐败现象又岂

能奏效？一个律师只要想向法官行贿，同时法官也想接受贿

赂，你不给打麻将，他们可以打扑克；你不给打扑克，他们

可以下棋子；你不给下棋子，他们可以打保龄球、打高尔夫

球⋯⋯总之，以赌之名，行贿之实，方式可以五花八门，你

总不能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娱乐、休闲活动一一罗列，通通禁

止吧？即使你真的来个“一律禁止”了，也还是无法堵住这

个腐败的漏洞的：既然娱乐仅是一种障眼法，他们完全可以

把这些形式通通抛弃，来个赤裸裸的贿赂，这样做的风险仍

然是很少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恰如通奸，双方形

成“双赢”局面：一赢俱赢，一败俱败，双方拧得紧紧的，



你就防不胜防了。 另一方面，法官与律师打麻将，也并不都

是行贿，而且应当说大部分不是为了行贿。若是律师与法官

打麻将仅是一般的娱乐，这个规定就有限制公民自由的嫌疑

；法官与律师往往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同是法律人，免不

了存在同学关系、亲友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免不了在一起

娱乐和交流。毕竟，律师与法官进行钱权交易的仅是这个队

伍中的极少数，大多数法官和律师都是遵纪守法、循规蹈矩

的。将这种行为一刀切宣布为不光彩的行为加以一律禁止，

至少就有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之嫌。 如果要对律师与法官的

关系进行严格规范，就得上升到律师和法官的一般关系上。

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中规定：律师与法官的交往被严

格管理，如果律师与法官有特殊关系和交往，须在庭审前明

确告知当事人，由当事人决定是否申请法官回避。如果法官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将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程序性错误，无论

程序走到哪一步，都得推倒重来。 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

确实有规范的必要，而在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管理上，我国法

律基本上还是空白。2000年1月30日最高法院公布《关于审判

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首次涉及律师与法官的

关系，2001年6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的决定》，修改后的法官法第十七条是这样规定的：“法

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

人或者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

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的配偶、子女不

得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把最高法院关于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司法解释变成了法律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空白，但这些规定毕竟还是

零散的规定，很不全面。 因此，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应当从更

高的法律层次上加以规定，至少是诉讼法上应当加以规定。

这样，才不至于只规定一些表面的、非实质性的禁止性规范

，使我国反腐败的法律规范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

困境之中，而直接切入规范对象的实质，上升到律师与法官

的一般关系的高度。也就是说，由于律师与法官在司法体系

中存在特殊重要的关系，因此须用基本法律加以规范，才足

以维护司法公正，从而也使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清白起来、纯

洁起来。编辑：曹斌 cao@acla.org.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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